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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注销部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0] 904 号”文件《关于核准

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通知》核准，截至 2010 年 7 月 26日，本公

司向社会公开发行 3,500 万股 A 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875,000,000.00 元，扣除各项

发行费用人民币 26,947,633.64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848,052,366.36 元，由信

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验证，并出具 XYZH/2010YCA1012 号《验资报告》。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本公司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布的《中小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指引》以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办法》，规范

管理和使用募集资金。 

本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制度，2010 年开设了六个募集资金专用户，本公司与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与交通银行宁夏区分行营业部、中国银行青铜峡支行营业部、中

国农业银行青铜峡市支行、中国建设银行青铜峡铝厂支行、中国工商银行青铜峡铝厂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甘肃矿区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或《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2011 年新增三个募集资金专户，子公司宁夏青龙塑料管材有限公司在石嘴山银行银川

解放街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用户、子公司新疆阜康青龙管业有限责任公司在中国建设银行昌

吉回族自治州分行开设募集资金专用户、本公司本部在宁夏黄河农村商业银行营业部开设募

集资金专用户，同时本公司、子公司分别与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金融机构签订了《募集

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或《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2016 年新增一个募集资金项目专户，为子公司湖北青龙管业有限责任公司在湖北省建

设银行襄阳西街支行开立的募集资金专户。 

上述三方或四方监管协议格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指引》格式，不存在差异。上述开立的募集资金账户都已履行了公告义务。实际履行过程



中，协议各方严格按照签订的协议条款履行各自的义务与责任。 

三、本次募集资金账户注销情况说明： 

1、中国建设银行甘肃矿区支行 

户名：甘肃矿区青龙管业有限责任公司 

账号：62001730101051501278 

甘肃矿区青龙管业有限责任公司承担的中核四 0 四有限公司“科研生产基础设施改造

三期工程新建厂外输水管 线管材供货及安装施工项目”已全部实施完毕，公司决定注销该

募集资金账户。 

该募集资金账户注销后，资金余额将转入公司开立的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和使用。 

2、中国建设银行青铜峡铝厂支行： 

户名：天津海龙管业有限责任公司 

账号：64001500436052502263 

天津海龙项目已实施完毕，公司决定注销该募集资金账户。 

该募集资金账户注销后，资金余额将转入公司开立的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和使用。 

3、石嘴山银行银川解放街支行 

账户：宁夏青龙塑料管材有限公司 

账号：6401000605100000611 

2011 年经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由子公司宁夏

青龙塑料管材有限公司实施节水灌溉器材及配套管材项目。后银川市政府市政规划调整，市

政府决定收回上述土地使用权予以注销。经公司多次与政府部门就项目所需建设用地新址规

划等相关事宜进行沟通、商谈，但政府部门未能就如何妥善安排项目建设用地等问题给予公

司满意的答复，项目实施地点一直处于不确定状态，为妥善安排募集资金用途，经公司 2015

年 11 月 11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2015 年 11月 27 日公司 2015 年第三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拟终止实施使用部分超募资金购置建设用地和投资建设节水灌溉

器材及配套管材项目的议案》决定，终止实施该项目。由于项目终止，为了提高募集资金的

使用效率，决定注销该账户。 

该募集资金账户注销后，资金余额将转入公司开立的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和使用。 

4、中国工商银行青铜峡铝厂支行 

账户：宁夏青龙塑料管材有限公司 



账号：2903024029200010059 

2010 年由子公司宁夏青龙塑料管材公司实施募投项目“钢丝网骨架增强塑料 PE 复合

管技改项目，为了加强该项目募集资金管理，开了该募集资金账户。2013 年 7 月 27 日第二

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2014年 1月 6日公司 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拟终止实施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钢丝网骨架增强塑料（聚乙烯）复合管技改项目的议

案》，决议终止钢丝网骨架增强塑料（聚乙烯）复合管技改项目。由于项目终止，为了提高

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决定注销该账户。 

该募集资金账户注销后，资金余额将转入公司开立的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和使用。 

5、中国农业银行青铜峡市支行 

账户：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账号：29-337001040007074 

中国银行青铜峡支行营业部 

账户：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账号：0000106009556160 

公司于 2010 年开立的上述两个账户专门用于存放上市募投资金，随着募集资金逐步投

入到具体项目中，募集资金账户余额逐步减少，为了加强募集资金管理，提高募集资金的使

用效率，公司决定注销上述两个募集资金账户。 

该募集资金账户注销后，资金余额将转入公司开立的其他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和使用。 

四、其他相关说明 

为方便账户管理，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公司已办理完毕上述六个募集资金账户的

注销手续。 

上述募集资金专项账户注销后，公司及子公司与上述银行及保荐机构广发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签订的三方或四方监管协议相应终止。 

 

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 年  8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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